内蒙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姓名：
[bookmark: _GoBack]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委托人为个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该项信息不用填写）
联系电话：                       

受托人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如受托人有两位的，在此处自行编辑添加，格式同上）

我（单位）现委托上述受托人代理我（单位），负责内蒙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的债权申报及债权人会议相关事宜。
我（单位）授予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包括但不限于：代为申报债权、就债权申报相关事项回答管理人询问、代为提交证据材料并出具承诺或说明、代为签收相关法律文书、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并就有关事项发表意见、代为行使表决权等。
上述代理权限自本授权书签发之日生效，至委托事项全部完成时终止。
特此授权。

委托人（盖章/签名并捺印）：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以及第六十二条“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债权人如依照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委托公民为代理人的，还需提供受托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出具的推荐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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